
中国政法名师--李显冬民法讲义（23）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3/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6_94_BF_E6_c80_233668.htm 第十一章 债权概述 

第一节 债的概述 债权以物权为其基础。商品交换的基本前提

，就是交换双方对用于交换的商品必须拥有所有权。同时，

债权的实现，又以债权人取得所有权为结果。因此，法律效

果形式的共同性，是所有的债的内在共同特点。所以说到底

，债其实就是财产交易高度抽象的法律形式。债无非是法律

保护债权人在商品交换中实现其特定利益的法律措施的高度

理论概括。 所谓“债”是特定的当事人之间，依照合同的约

定或法律的规定，所发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特定

的当事人之间可以请求为特定给付的财产性的民事法律关系

。简而言之，债就是特定的当事人之间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

系。 在债的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

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为特定的行为；债务

人负有为满足债权人的请求而为特定行为的义务。债权人享

有的权利即叫“债权”；债务人负有的义务即为“债务”。 

研究债权的法律特征一定要将其与物权的法律特征区别开来

。 （一）债权的内容是“请求权”而物权的内容是“支配权

” 债权的内容表现为它是一种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为一定

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因此在法律上将其称作“请求

权”。债权的权利内容只能是请求对方履行义务，债权人不

能直接支配债务人的行为，一般也不能直接支配债的标的物

。其客体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为，当然也可以是无体财产

。而物权是一种支配权，是直接支配物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



种权利，其客体只能是物。 （二）债权是“对人权”而物权

是“对世权” 债权是特定的债权人对特定的义务人所享有的

一种权利。其主体是特定的，特定的债权人只能依照合同的

约定或法律规定向特定的债务人行使请求权，这种权利不能

向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主张，因而债权被称为“对人权”。

而物权的义务人则是物权人之外所有的不特定的非权利人，

亦即世界上除权利人以外的任何人，都负有不妨害物权人行

使其权利的义务，故物权被称之为“对世权”。 （三）债权

是“相对权”而物权是“绝对权” 债权的法律拘束力只能及

于特定的义务主体，不具有排他的效力，同时，债权人权利

的实现有赖于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为，故被称作“相对权”

。而物权是不借助于他人的意思即可实现的权利，除了不能

违反法律的强行规定，物权人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绝对意愿

来实现自己的权利，即其可以排除他人的非法干涉。因此物

权被称之为“绝对权”。 （四）两者的效力不同 与前面我们

在研究物权的时候所复习的物权的效力相比较，两者的法律

明显效力不同。 1．并存性不同。债权允许有同一内容的多

数债权或多数债务的存在；物权的排他性却不允许性质不相

容的两个物权就同一标的而同时并存。 2．物权有优先的效

力。债权不存在成立在先而优先受偿的问题；而物权与债权

竞合时，物权优先。数个债权之中，有抵押权的债权人应享

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同属物权，成立早者要优先。 3．物权

有追及效力。债权只及于相对人；而物权不管其标的物辗转

流通到何人之手，均可追及其所在，直接对物主张其权利。

4．债权反映着动态的财产关系，而物权反映的是静态的财产

关系。除法定之债外，合同之债的设立采取任意主义，债权



的客体或标的是给付，且有时间性。物权的设定采法定主义

；物权的客体只能是物；物权以恒久性为其特征。 5．物权

的债权化与债权的物权化。而且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现代商

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更好地实现其保护财产的动的安全

，促进商品交易的根本目的，民法理论中有一种“物权债权

化”和“债权物权化”的趋势。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物权

的债权化”和“债权的物权化”问题。其实就是说不要把物

权和债权绝对地对立起来。 比如说，农民对农村集体土地的

占有、使用和收益的问题，肯定是所有权的法律关系；但是

邓小平同志用一个物权的“两权分离”的法律思想，用一个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就解决了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物权债权化”的例子。反过来，“农

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来是合同，是债权，但“土地承包经

营权”即将其物权化了。关于这些理论我就先讲到这儿。 复

习债权法律关系，同样把其中的三要素即所谓“债的主体”

，“债的客体”和“债的内容”彻底弄清楚。 （一）“债的

主体” “债的主体”就是指凡在一方充当债权人和债务人的

那些民事主体。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只有双方；但作为当

事人，却任何一方均可以有两个以上。债权人和债务人是作

为当事人来参与债的关系的，其互为条件，互相依存。 （二

）“债的客体” “债的客体”是指债权人的权利和义务人的

义务共同指向对象。对于债务人应为的特定行为所指向的特

定对象，则被称为“债的标的”。因此，在我国理论界关于

债的客体与债的标的的关系有三种说法： 1．“同一论”。

认为“债的客体”与“债的标的”是一回事。其可以是物，

也可以是行为，还可以是无体财产。 2．“给付论”。此种



观点认为，“债的客体”与“标的”不是一回事。“债的客

体”是行为，应给付之物才是“标的”。没有标的物的债的

客体，即是体现一定物质利益的行为。 通说认为，债的“标

的”是构成债的关系内容的债务人应为的特定行为，在法律

上被称之为“给付”。而“标的物”则是特定的履行行为所

指向的对象。 （三）债的内容 所谓“债的内容”即指债权人

的权利和债务人的义务，反过来说，债权和债务即被称之为

债的内容。其中所谓“债权”，是指债权人享有的可以请求

债务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包括给付请求权、给付受领权、

债权保护请求权等权能。所谓“债务”是债务人对债权人应

为特定行为的义务。其本质实际上是债务人所负担的不利益

。债务人向债权人为特定的行为就是履行义务，在民法中称

之为“给付”。有人认为债的内容才是给付。所以客体自然

只能是物，而不能是行为。债权和债务是互为前提，相互依

存的。债权人的请求权与债务人的给付行为的实现过程，即

是财产的流转过程，因此人们说债权是一种动态的财产权利

。它是反映商品交换中的财产关系的交易法。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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